
 
日立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资材行动方针 

 

  

 

此行动方针规定，从外部购买用于本公司运营所需的材料，物品，服务，情报等资源时，本

公司董事和员工应该遵守的行动准则。 

1.与供应商共筑良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，立足长远，相互理解，相互信任。 

（１）公平对待所有供应商，不做出对个别供应商有利或不利的行为。 

（２）尊重与供应商之间的公平交易关系、遵守正常的行为、习惯，不以不正当的手段损

害供应商的利益。 

（３）严格管理和保守与供应商交易期间所获得的商业机密。 

2．放眼世界，开发最适宜的供应商，保持竞争力。 

（１）对于希望与本公司建立业务关系的供应商以诚相待，如实告知当下的采购开发案件

相关情况。 

（２）对于与本公司已经建立业务关系的供应商，定期确认其与本公司的适应性，探讨是

否有其他供应商更有利于本公司的业务的可能性。 

3．在评估品质，信赖性，纳期，价格和供应商经营的稳定性，技术开发能力等基础上，公正

透明的展开情报、法令以及遵守社会规范，尊重人权，废弃在雇佣时发生与工作不相干，

废除儿童劳动力和强制劳动，保护环境，社会贡献活动，舒适的工作环境，和商业合作

伙伴共担社会责任意识等方面充分评价，以正规的手续执行所选供应商的程序。 

（１）没有明确购买意向的资材，不要求供应商报价。 

（２）关于公司内部程序，购入规格、合同条件以及检查验收的职责权限分别隶属于申请

部门、采购部门以及品质保证部门。 

（３）与供应商签署合同时，资材部门代表本公司。 

4．购买活动中，不接收供应商给予的个人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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